
井冈山大学文件
井大发〔2014〕10号
[image: image1.wmf]
关于印发《井冈山大学培育申报硕士专业学位点专业建设经费使用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各学院、单位，工会、团委：
《井冈山大学培育申报硕士专业学位点专业建设经费使用办法》经6月11日校长办公会审定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井冈山[image: image2.wmf]大学

2014年6月12日
井冈山大学培育申报硕士专业学位点
专业建设经费使用办法
为了做好培育申报硕士专业学位点工作，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培育申报硕士专业学位点专业建设经费使用办法。

第一条  培育专业建设经费，由计划财务处设立专门帐户，专款专用，建设期内未使用完的经费可以结转下一建设期内使用。

第二条  培育专业建设经费开支范围主要包括：

1．专业建设指导费：聘请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职导师、兼职教师指导本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建设等咨询、论证费，以及差旅等费用。比例50%左右。

2．合作建设费：包括与政府部门、相关行（企）业签订基地协议，教师参加行业资格证书考试、培训，教师进行（企）业实践活动差旅等费用。比例40%左右。
3．调研与会议费：包括调研申报硕士专业学位点培养的人才市场需求和毕业生就业情况差旅费，参加相关会议费,以及办公经费。比例10%左右。

第三条  培育专业建设经费日常管理与报销程序：
1．培育专业建设经费采用经费使用登记本的方法管理，专业负责人负责经费安排使用。经费使用登记本由学科建设办公室和专业负责人各一本。经办人报帐时带好经费使用登记本。

2．经费报销程序：经手人、证明人、专业负责人在专项经费审批单签字，学科建设办公室审核登记，分管领导审批，财务处审核。

第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五条  本办法由学科建设办公室负责解释。

井冈山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4年6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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